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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１０年，阿根廷继续对大量产品实施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涉及纺

织品、鞋靴、玩具、轮胎、部分行李箱和手提包、钢管和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等产品。２０１０

年，阿根廷提高了奶制品、纺织品、旅行用品、手提包、钱包、皮革制首饰盒、玩具等多种

产品的进口关税；频繁调整进口产品的海关标准价格，并限制部分进口货物的入境点和

港口，给出口企业造成了困扰，提醒对阿出口企业在出口报价及签订合同时切实注意相

关产品的海关标准价格变化。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和阿根廷双边贸易总额为１２９．２亿美元，同比增

长６５．６％。其中，中国对阿根廷出口６１．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５．６％；自阿根廷进口６８．０

亿美元，同比增长５７．１％。中方逆差６．９亿美元。中国对阿根廷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

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有机化学品、车辆及其零附件、塑料及

其制品、钢铁制品等；自阿根廷进口的主要产品为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矿产品、皮革

制品、动物产品、纤维素、纸张、化工产品等。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公司在阿根廷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０亿美

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５．０万美元。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阿根廷完成非金

融类直接投资金额６６０３．０万美元。２０１０年，阿根廷对华投资项目７个，实际使用金额

９４．０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阿根廷对大部分产品征收从价税，但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实行“最小从量税”，该税是混合

税（从价税加上从量税），对来自除南方共同市场之外的所有国家的进口产品课征，且不

能超过３５％从价税的数额。涉及的产品包括纺织品、服装和其他特定纺织产品、鞋靴、

帽子、部分类型的玩具、与信息技术和通讯产品相关的部分产品。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阿

根廷政府通过南共市第２８／０９号决议，该决议允许南共市成员继续保留１００个南共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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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例外产品清单，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平均关税水平及其变化情况

根据ＷＴＯ官方资料，２００９年阿根廷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１２．６％。其中，农产品的简

单平均关税为１０．３％，非农产品为１３．０％。在所有税号中，有３３４个税号的产品关税在

２５．１％—３０％；有５０７个税号的产品关税在３０．１—３５％。其中，纺织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

２２．５％，服装为３５％，交通设备为２０．２％，蔗糖和糖食为１７．５％，奶制品为１５．１％。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日，阿根廷总统正式宣布，在保证２０１０年６５０万吨小麦和８００万吨

玉米可供国内市场的前提下，阿政府将对中小农户出口上述两种农产品的关税实施先

征后退。目前，小麦和玉米的出口关税分别为２３％和２０％。

２０１０年，在南共市国家代表会议上，成员国共同承诺当进口商品从一个南共市成员

国进口且最终到另一成员国消费时，不会征收双重关税。取消双重关税将经过三个阶

段最终实现。首先，南共市将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前取消自南共市以外市场进口且从一

成员国运至另一成员国的商品的双重关税，关税由该进口商品首次登陆的港口的海关

征收。但是，在特别产业政策或海关制度下被免除共同对外关税的商品，在上述第一阶

段仍继续征收双重关税；其次，第二阶段将始于南共市对下列３种产品的待遇予以规定：

１．符合共同外部关税法规的输入品；２．来自特定关税区的输入品；３．符合共同外部关税

法规的来自特定关税区的产品。

再次，南共市将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前取消在运至一南共市成员国前，在另一成员国

内获得了增值的产品的双重关税。南共市成员国还同意执行统一的海关编码并实行单

一的海关申报。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阿根廷有关进口程序的法律主要是第２２４１５号《海关法典》（１９８１年３月２日批准，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２５９８６法令修改）及其实施细则（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１日第１００１号法令

及其修正案）。

（１）进口禁止

２０１０年３月，阿根廷卫生部禁止含汞血压计的生产、进口和销售，该禁令涵盖销售

给一般公共卫生机构以及医疗和畜牧卫生机构的血压计，该进口禁令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

日生效，此类产品的生产禁令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５日生效。

阿根廷禁止进口的产品还包括金属回收用二手蓄电池、污泥堆肥、二手摩托车和机

动脚踏两用车、二手汽车和汽车配件、杀虫剂（在其原产地禁用）、二手或翻新的轮胎（南

方共同市场税号４０１２１０００和４０１２２０００）、不合格的塑胶材料和二手工业制成品、酒类产

品（装在容量超过５升的容器里）、医用材料（废弃的、不能使用的或过期的）、麻醉剂等。

（２）进口许可

进口许可证的监管机构是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阿根廷的进口许可证分为

自动进口许可证和非自动进口许可证两种。阿根廷现行自动许可证包括产品成分申报

许可证（ＤＩＣＰ）和预先自动进口许可证（ＬＡＰＩ）。受产品成分申报许可证管理的产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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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纺织和服装产品。进口商须向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ｏｆ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ＭＥｓ）下属的贸易政策和管理副国务秘书处（Ｕｎｄｅｒ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下辖的进口处提交申请书，该程序由人工操作。受预先

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包括鞋靴部件、卷纸、纺织品（包括棉花和合成纱线）、农业

机械零件和备用件、电话零部件、纸板盒、部分木制家具、干蛋黄和罐装桃子等产品。该

许可证申报程序由计算机管理。

２００９年，阿根廷经济部工业国务秘书签署命令，加强对进口产品的管理，将１２００种

产品纳入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的名单。新增的１２００种产品主要以消费品为主，其中包

括部分自行车、部分鞋类产品、音响、女式袜子、汽车配件、玩具和电子产品等。

除了增加实行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的产品外，阿根廷政府还对许多产品实行非自

动进口许可证制度。阿根廷第２４４２５号法令规定了非自动许可证制度的相关内容。受

阿根廷非自动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包括部分鞋及鞋部件、纸、部分自行车、家庭用品、玩

具、轮胎及内胎、摩托车、纺织品和杂项制品等。为申请非自动进口许可证，进口商需向

贸易政策和管理副国务秘书处下属的进口处提交申请书。接受审核和检查。

自２００８年开始，阿根廷开始大范围的对进口产品使用非自动许可证，涵盖纺织品、

鞋靴、玩具、轮胎、自行车胎、自行车、部分行李箱和手提包、钢管和机械设备、基础金属、

汽车配件和杂项制品等。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阿工业部长签署第４５号法令，规定将针对一系列进口产品实施

非自动许可管理措施，涉及冶金产品、电子产品、纺织品、高档汽车、各类模具、玻璃产

品、自行车及配件。

２０１０年３月，阿根廷暂时中止对部分轮胎适用进口许可证，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６月１

日，南共市税号４０１１２０９０项下的产品除外。

（３）进口配额

根据２０１０年第６８７号令，阿根廷执行南共市共同贸易委员会第２４／０９号令，对精炼

铜箔和铜条实行２００００ｍ２的进口配额，配额内关税为２％，有效期１２个月。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阿根廷规范出口程序的主要法律是第１９８１年第２２４１５号《海关法典》、１９８２年第

１００１号法令以及联邦税收管理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２１号决议等。阿根廷第２３１０１号法令建

立了出口促进制度，支持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减少高附加值出口产品的成本。

根据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７日颁布的３４３３／２００８号法令，阿根廷政府要求所有出口需要登

记，政府有权根据国内价格和供应条件来决定拒绝或延迟出口交易，该限制先前用于小

麦、玉米、牛肉和奶制品出口。第７５５２／２００９号决议规定自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开始，上述出口

登记措施对所有产品适用，扩大了适用范围，规定了玉米和小麦的强制性国内供应水

平，当达到强制性供应水平后即解除出口限制，涉及的产品税号包括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４０１、

０４０２、０４０３、０４０４、０４０５、０４０６、０４０７、０４０８、０４０９、０４１０、１００５、１１０１、１１０２、１１０８。

２０１０年，阿根廷颁布了临时出口禁止措施，禁止出口南共市税号７２０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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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０４２１０、７２０４２９００、７２０４３０００、７２０４４１００、７２０４４９００和７２０４５０００项下的钢铁废料、供

再熔的碎料钢铁锭等，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７月９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９日，阿根廷政府宣布了一项１亿美元的软贷款，以促进汽车零部件

生产行业的投资，涉及的产品税号为８７０８。该款项一部分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另外

一部分用于采购资本品和设备的融资支持。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日，阿根廷第二大公共银行—投资和对外商业银行（ＢＩＣＥ）出台了一

项补贴出口信贷项目，金额为５００万美元，旨在促进出口性资本品及其相关服务的国内

生产和营销。该信贷为期一年，固定利率９％，信贷额为出口ＦＯＢ价值的７５％。仅由有

出口发票并由本币支付的货品，须经阿根廷和巴西的双边国内货币系统支付的项目才

能从该项目中受益。涉及的产品税号从８４０１至８４４３；从８７０２至８７１６；从８８０１至８８０５；

从８９０１至８９０４；从９０１２至９０３３等２００个４位税号。

“阿根廷出口基金会”对阿根廷公司的出口活动有支持作用，部分省份也有自己的

出口促进机构。“阿根廷出口基金会”是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国务秘书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ｏｆ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下属的具有贸易促进职能的机构，该基金

会可以提供的支持包括提供贸易数据（进口商名单和国外贸易机会）、为阿根廷企业参

与国际贸易事务提供协调和准备工作、组织商务旅行和贸易使团等。

自阿根廷２００２年金融危机之后，出口税这一阿根廷贸易政策中的传统工具变得越

来越重要，所有出口产品被水平征收５％的税，出口税水平征收于农产品（农产品此类税

率很高，例如，大豆的税率为３５％）、金属原材料以及几种其他产品。除征收水平税收

外，对动物毛皮、石油、天然气、石油衍生产品和其他矿产品等征收从量税。相关税收对

产品成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除出口税外，阿根廷还用“出口登记”对部分农产品（牛肉

和谷物）、石油和天然气及其衍生产品，用以保持国内物价平稳，应对国际商品价格高

企。当国内价格上升时，出口登记审批会骤减，登记程序有时甚至会暂停。

４．贸易救济制度

阿根廷有关贸易救济的法律制度主要以第２８１／９７号决议和第６２２／９５号法令为基

础，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１９９４年的第２４４２５号法令（纳入乌拉圭回合协议），１９９６年９

月的１０５９号法令（保障措施规则），１９９４年第２１２１号法令（包含保障措施的执行细则），

１９９８年第１３２６号法令（纳入ＷＴＯ《反倾销协定》），１９９９年第８２６／９９号决议，２００６年第

１２１９号法令（适用自非市场经济国家及转型经济国家的进口），２００８年１３９３号法令（有

关第２４４２５号法令有效执行的准则和规章）。

在反倾销调查中，阿根廷主要根据前经济生产部发布的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及转

型经济国家的第１２１９／２００６号法令来确定来自相关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价格可比

性等，对于自非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进口的商品，其正常价值要以恰当的市场

经济第三国的国内销售价格或该第三国对其他国家（包括阿根廷）出口同类商品的价格

为基础确定。

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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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自由贸易区主要有火地岛自由贸易区和拉普拉塔自由区。凡进口至火地

岛自由贸易区并用于当地消费的商品享受关税优惠。由阿根廷方面提出要求进口到南

极洲地区及一些小群岛（包括南桑威奇群岛和南设得兰群岛）的商品亦实行优惠关税。

从第三国运往阿根廷邻国并经阿根廷领土过境的商品免征关税。外国货物进出拉普拉

塔自由区不需交纳进出口关税和统计税；货物可在区内拆卸、整理、分类及重新包装，以

便运输、储存；在自由区可进行商业、服务业、工业活动；货物可在海关指定仓库存放５

年，在这一期间，可以销售，转让或运往第三国；可制造在阿根廷其他地区不生产的资本

货，产品可进入阿根廷其他地区等。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阿根廷规范外商投资的主要法律是１９９３年颁布的第２１３８２号《外商投资法》及其实

施条例。生产部负责制定外商投资管理措施，其下设的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负

责《外商投资法》的实施，投资促进署负责对外提供和发布与投资有关的信息。

阿根廷通过第２５９２４号《外资促进法》（２００４年９月６日颁布）实行的“地平线投

资促进计划”对投资提供融资优惠，减少初始投资成本，推动研发和地区发展。阿根

廷鼓励外资投资的行业有汽车及汽车零件业、矿产业、林业、软件业、生态石油业、出

版业。

１．投资经营的税收政策

在阿根廷经营企业，需要缴纳联邦税和地方税两个层面的税收。阿根廷经济部下

设统管国内税收和进口税收的联邦公共收入管理局（ＡＦＩＰ），实行联邦和地方两套税制，

联邦和省各有相对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在省级税收立法不违背联邦税收立法原则的前

提下，省级和市级政府均有权依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制定自己的税收法律。

阿根廷税收以流转税为主体，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７０％以

上，所得税和财产税仅占税收总收入的２０％左右。主要税种有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

关税、燃料税、个人财产税、金融交易税、营业税、不动产税、车辆牌照税、印花税及其他

服务性质的税种等。其中，所得税、增值税、个人财产税等由联邦与省级政府共享，营业

税、不动产税、车辆牌照税等由省级与市级政府共享。

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人为阿根廷境内的法人，含外国企业的分支机构。税率为３０％。

对外国企业只就来源于阿根廷的所得课税。对股息免税，对利息按１２％的税率征税。

对种植大宗谷物和从事畜牧业的有限股份公司征收法人所得税，税率与其他公司税率

相同，具体为３０％。

２００９年，在工业领域，政府批准新一轮投资促进法令，对投资项目实施增值税提前

退税和购买机器设备等资本货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

根据阿根廷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发布的２６５３９号法令，阿根廷将南共市税号８４１５、

８４１８、８５１６、８５１７、８５１８、８５１９、８５２１、８５２７、８５２８项下的信息科技产品以及适用征收

消费税（ｅｘｃｉｓｅｔａｘ）的产品的增值税由１０．５提高至２１％，在火地岛自由区（Ｔｉｅｒｒａｄｅｌ

Ｆｕｅｇｏｆｒｅｅｚｏｎｅ）生产和装配的产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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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限制、禁止投资领域

阿根廷限制外商投资渔业、通讯媒体（包括无线广播和互联网接入等）以及武器和

军火行业。第２５７５０号法令规定，外商持有通讯媒体企业股份比例的上限为３０％，且最

多持有３０％的投票权股份。另外，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外商在安全区域（如边境）投资要

受一定的限制，如外商在上述区域购买不动产，须向国家安全区域委员会申请。

３．其他

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阿根廷政府通过《摩托车及其零配件制造业的本地投资促进制

度》的实施细则，该制度是经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４５７号法律和第１８５７／２００９号法令颁布。本地

摩托车和部分摩托车零配件在该制度下有两种优惠：（１）对进口产品实施减税政策，幅

度为目前进口税率的２０—６０％。（２）为本地产部件或产品采购提供税收抵免。要符合

享受上述优惠的条件，申请者需要确保在不动产、设备、机械和发展本地供应商方面投

资至少１００万美元，如要继续接受优惠条件，需要逐渐减少产品中的外国配件比例，到

２０１５年减至３０％，涉及的产品税号有８７１１和８７１４。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政府采购

阿根廷国家政府采购办公室在国家层面对政府采购系统进行监管，负责对政府采

购进行控制、监督和基本管理，以及制定有关货物和服务缔约的政策、措施和程序。

２．外汇制度

阿根廷企业出口所得外汇需在统一的外汇市场兑换。阿根廷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

秘书处规定，根据出口产品的不同，应在自装船日起６０至３６０日内结算。阿根廷中央银

行要求在９０日内完成具体结算手续，如出现买方未付款或者外汇收入用于支付出口信

贷，结算手续时限可放宽至１８０日。如出口资本品、技术产品或交钥匙项目（ｔｕｒｎｋｅｙ

ｐｌａｎｔｓ），在出口商与进口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结算可在上述工贸及中小企业国务秘书

处规定的期限以外进行，条件是偿付日期不超过自完成装运日起３年。服务出口所得外

汇也应在统一的自由外汇市场上兑换。

服务贸易及未在规定时间内在统一自由兑换市场进行结算的外汇收入，应根据中

央银行在超期当日公布的参考汇率进行兑换。如参考汇率高于结算时的汇率，则以结

算时的汇率进行兑换。

（四）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禁用呋喃类药物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阿根廷农产食品质量与卫生服务局发布５５８／２０１０号决议，拟扩

大呋喃类药物的禁用范围至所有种类的动物饲料和兽药。根据阿根廷前国家动物卫生

服务处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２日第２４８号决议，阿根廷此前已经禁止生产、进口、加工、销售含

有呋喃唑酮、呋喃妥因、呋喃西林、呋喃他酮、硝呋拉嗪等及其各种盐类的动物饲料和动

物药品，所指的动物是专指供人类食用的畜牧产品来源动物。

２．食品法典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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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８月，阿根廷拟修订“阿根廷食品法典（ＣＡＡ）”第１３８３条，并在阿根廷国家

食品委员会（ＣＯＮＡＬ）的网站上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２

日。新规定要求如下：

无麸质食品是指：以天然的不含麸蛋白（麦醇溶蛋白）为原料（麸蛋白可能来自斯佩

耳特小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ｓｐｅｌｔａＬ．、卡姆小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ｐｏｌｏｎｉｃｕｍＬ．、硬粒小麦、黑麦、大麦、

燕麦及上述品种的杂交品种），按照良好操作规范（避免任何交叉污染）生产的食品，其

中麸蛋白含量不得超过１０ｍｇ／ｋｇ。阿根廷卫生监督部门将会依照国际食品法典Ｎｏｒｍａ

ＣｏｄｅｘＳＴＡＮ１１８７９（１９７９年制订，１９８３年修订；２００８年第二次修订）的分析方法—

ＥＬＩＳＡ免疫测定技术进行检测。

对于产品标签，应在产品名称后面以大小合适、印刷清晰的“无麸质”字样进行标

注。为了证明产品不含麸质，生产商或进口商应向卫生部门提交麸质含量检测报告，该

报告应由政府或政府认可的检测部门出具，以证明该产品从原料到终产品都是按照良

好操作规范生产的，不含有或污染过任何小麦、燕麦、大麦、黑麦成分。

３．蚜虫检疫

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日，阿根廷农产食品质量与卫生服务局（ＳＥＮＡＳＡ）发布“变更植物检

疫进口许可证（蚜虫）管理制度”决议草案，目的是建立一套现代化的管理制度，使各个

海关口岸具有更强的通关处理能力。之前，阿根廷植物进口许可证制度要求所有进口

商在进口植物及其衍生产品时，必须取得ＳＥＮＡＳＡ植物检疫部门出具的证书，以确保

进口产品符合阿根廷法规相关要求，其中关于对蚜虫的处理是由ＳＥＮＡＳＡＮ８１６／２００２

附件ＩＶ规范的。由于１９９４年建立的关于蚜虫防控的数据库技术上的局限性，目前已

不适应管理上的需要，因此，ＳＥＮＡＳＡ建立了一套新的计算机软件系统，该软件系统能

够及时收集、汇总、分析和处理所有进口植物产品对阿根廷现行法规的符合程度的相关

信息，可以有效简化进口程序，缩短通关时间。

４．着色剂使用标准

２０１０年，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

圭）批准了ＭＥＲＣＯＳＵＲ成员国生产及进口供消费的个人卫生用品、化妆品和香水中可

用着色剂的清单。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前，各成员国必须将这些法规纳入本国法律之中。

这些法规规定了所有产品中可用的化学物质，这些产品可与皮肤和毛发短暂接触，但不

包括眼部使用产品，以及在正常情况下会接触黏膜的产品。着色剂必须符合某些总体

要求，包括相关国际组织设定的所有成分和纯度要求。此外，着色剂中任何金属杂质不

能超过以下浓度：氯化钡（５００ｐｐｍ），砷（３ｐｐｍ），铅（２０ｐｐｍ）和其他重金属（１００ｐｐｍ）。

５．电气安全认证

２０１０年８月，阿根廷通过新规定，自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起，所有阿根廷的电气安全认

证证书，将改由阿根廷当地公司作为证书持有者阿根廷的安全认证制度除了安全认证

报告的审查和颁发证书外，还包括发证后的市场抽查。安全认证证书颁发后每年都需

要进行一次市场抽查，形式证书则是每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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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阿根廷的安全认证证书的持有者可以是海外的公司，然而许多海外公司对于

阿根廷认证规定中的市场抽查并不了解，以致产品的进口商对于抽查的配合度并不高，

无法确保产品质量并落实产品认证的规定。为了改善这种状况，阿根廷官方机构与发

证机构进行了讨论，要求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起将安全认证证书的持有人改为阿根廷当

地的公司。此举将有助于阿根廷官方就近联络抽查事宜，以便确实管控市场抽查的执

行。在新法令实施后，为保障海外制造商的权益，发证机构仍会将安全认证证书颁发给

海外的制造商，而海外制造商应指定当地的进口商，然后发证机构将此证书的副本核发

给当地进口商。

６．玩具和儿童护理用品

２０１０年，阿根廷卫生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就第５８３／２００８和１１０７／

２００８号有关邻苯二甲酸盐的决议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发布一份指引文件，阐明邻苯

二甲酸盐限量规定的可适用范围，以及关于物品“可以被放入口内”的诠释。这份指引

文件还界定了玩具和儿童护理用品的释意。有关邻苯二甲酸盐限量规定已于２００９年３

月１１日生效。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根据南共市第２５／０９号决议，南共市成员包括阿根廷临时将１１个税号项下奶制品

的进口关税提高至２８％，涉及的税号有０４０２１０、０４０２２１、０４０２２９、０４０２９９、０４０４１０、

０４０６１０、０４０６９０，有效期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根据南共市第２６／２００９号决议，南共市成员临时将纺织用品，１５７个不同税号的进

口关税自１８％提高至２６％，涉及的税号有５００４、５００５、５００６、５１０６、５１０７、５１０８、５１０９、

５１１０、５２０４、５２０５、５２０６、５２０７、５３０６、５３０７、５３０８、５４０１、５４０２、５４０３、５４０４、５４０５、

５５０２、５５０８、５５０９、５５１０、５９１１，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开始实施，作为南共市成员之一的

阿根廷实施上述措施。

根据南共市第２７／２００９号决议，南共市成员临时将旅行用品、手提包、钱包、皮革制

首饰盒的关税提高至３５％，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开始实施，涉及的税号为４２０２２２１０、

４２０２２２２０、４２０２９２００。作为南共市成员之一的阿根廷实施上述措施。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南方共同市场委员会发布一项决定，授权成员国（阿根廷、巴西、

巴拉圭以及乌拉圭）将玩具制成品的最惠国进口关税由２０％提高至３５％。该项决

定允许阿根廷政府将玩具制成品的进口最惠国关税增加至３５％，其中涉及的玩具税

号包括９５０３００１０，９５０３００２１，９５０３００２２，９５０３００３１，９５０３００３９，９５０３００４０，９５０３００５０，

９５０３００６０，９５０３００７０，９５０３００８０，９５０３００９１，９５０３００９７，９５０３００９８以及９５０３００９９。

美洲开发银行多边投资基金的研究项目显示，阿根廷是征收出口税最高的国家。

除奶制品外，阿根廷对其他所有出口的产品征收税率为５—１００％ 的出口关税，其征税

产品范围之广，征税额度之高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一般而言，出口税征收仅限定

于少数产品，而对几乎所有出口产品征收的则很少见。在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中，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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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包括阿根廷、赞比亚、喀麦隆等１０个成员对其所有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阿根廷的出

口税率最高，赞比亚次之为１０％，其他成员出口税率不超过５％。

（二）进口限制

目前，阿根廷对大量产品实施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包括自行车、自行车胎、摩托

车、玩具、部分服装、鞋靴、足球、部分行李箱和手提包、部分纸张、部分家具用品、部分纱

线和织物、部分机械、工具和杂项制品。阿根廷经常对非自动进口许可证清单进行调

整，增加受管理的产品或修订管理规则，但是不经预先告知和提醒，增加了贸易活动的

不确定性，给进口商和外国供应商造成了负担并容易延迟进口。

（三）通关环节壁垒

根据２０１０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２０１０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ａｂ

ｌ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０》）显示，阿根廷边境和海关管理对贸易造成很多阻碍，在参评的

１２５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１１７位；进出口手续的效率较低，排名第８６位；进口成本较

高，排名第１００位（例如，２０英寸集装箱的进口成本要１８１０美元）；各种出口单证的需求

较多，排名第１０６位；进出口方面的不规则支出较频繁，排名第１００位。

阿根廷海关不定期公布进口“标准价格”清单，清单上的产品及其标准价格频繁修

改，适用于大量的进口供应商。进口“标准价格”是阿根廷海关根据当地产业部门的建

议设定的进口产品最低价格，价格类型为ＦＯＢ价格。根据阿海关的措施，如果进口产品

的报价低于“标准价格”，海关就将加强检查和限制，实际上是通过变相的关税壁垒将这

些产品阻挡在阿根廷市场之外。

２０１０年，阿根廷海关继续其审查、修改或设定新的标准价格的管理措施，发布的相

关法令包括２７２６／２０１０、２９０８／２０１０、２９１２／２０１０、２９１３／２０１０、２９１４／２０１０、２９２４／２０１０、

２９３０／２０１０、２９３１／２０１０和２９３２／２０１０等，对皮包（税号４２０２２２和４２０２２９，０．２４—６．５９

美元／个）、吹干机（南共市税号８５１６３１００，ＦＯＢ３．７—８．２美元／个）、鞋靴、自行车架和

轮毂（南共市税号８７１４９１００和８７１４９２００，ＦＯＢ２．４美元／千克）、自行车内胎（南共市税

号４０１３２０００，０．６８—１．０２美元／个）、新充气橡胶自行车用轮胎（南共市税号４０１１５０００，

ＦＯＢ１．９０—３．２１美元／个）、新充气橡胶农用车和林业车用轮胎（南共市税号４０１１６１００，

ＦＯＢ８５—６８４美元／单位）、塑料纽扣（南共市税号９６０６２１００，ＦＯＢ０．４６—７．５０美元／

１４４个）等产品设定或修改了标准价格。因阿根廷已对中国相关产品设定了标准价格，

前述部分数据不适用于中国产品。

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日，阿根廷政府对指定出口产品设定了新的参考价格，通过第２７８６—

２７９０号系列法令影响的产品有葡萄、蜂蜜和牛奶等农产品以及铜制品等。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２日，阿根廷又通过第２８４１和２８６０号法令，宣布了柠檬和鱼的参考价格。上述措施涉

及的产品税号有０３０２、０４０２、０４０３、０４０５、０４０６、０４０９、０８０５、０８０６、０８０８、１９０１、７４０１、

７４０３、７４０６、７４０７、７４０８、７４０９、７４１０、７４１１、７４１３。

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日，阿根廷政府通过第２７７７—２７８５系列法令发布了鞋靴、婴儿车、部

分纺织品和脸盆等进口产品的参考价格，对于不同的产品，参考价格适用于指定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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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组。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９日，阿根廷政府又通过２８０８和２８５９号法令，宣布了纱线、电缆

和电线的参考价格，上述措施涉及的税号有０８０５、２９１６、３９２２、３９２３、５５１０、６００６、

６４０１、６４０２、６４０３、６４０４、７１１３、８４８３、８５１６、８５３６、８５４４、８７１５、９４０２、９４０３。

根据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１日第１９２４号法令，为加强海关监管，阿根廷联邦公共收入署限

制部分货物的入境点和港口，该法令涉及的产品包括纺织品、鞋靴和玩具等产品。２００７

年８月２４日发布的５０／２００７号法令扩大了限制的产品范围，包括餐具、厨房用品、箱包、

皮革制品、玻璃器具、工具、机械和设备、部分汽车零件、自行车、摩托车、手表等产品，进

口纺织品的港口由１３个削减到１１个，进口鞋靴的港口由８个降到７个。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９日，阿根廷海关总署通过了３／２０１０号法令，调整了前述法令约

束的产品列表，增加了南共市税号２８３６２０１０．１００、２８３６２０１０．２００、２８３６２０９０．１００、

２８３６２０９０．２００，将受约束产品税号列表中的８５章替换成８５０８、８５０９、８５１０、８５１６、

８５１９、８５２１、８５２３、８５２７、８５２８、８５３１、８５３６和８５４４，此举删除了８５章项下３４个４位税

号项下的产品。另外，该法令扩大了港口范围，进口鞋靴、纺织品和服装的港口增加了７

个，进口第８２和８３章项下工具和其他制品的港口增加了８个，进口钟表的港口增加了

５个。上述措施涉及的南共市税号包括２８３６、３９２４、４２０２、４２０３、６９１１、６９１２、７０１３、

７１１７、７３２１、７３２３、８２０１、８２０２、８２０３、８２０４、８２０５、８２０６、８２０７、８２０８、８２０９、８２１０、

８２１１、８２１２、８２１３、８２１４、８２１５、８３０１、８３０２、８３０３、８３０４、８３０５、８３０６、８３０７、８３０８、

８３０９、８３１０、８３１１、８４１５、８４１８、８４２１、８４２２、８４５０、８４５２、８４６７、８４７０、８４７１、８４７３、

８５０８、８５０９、８５１０、８５１６、８５１９、８５２１、８５２３、８５２７、８５２８、８５３１、８５３６、８５４４、８７０８、

８７１１、８７１２、８７１４、９４０５、９６０１、９６０２、９６０３、９６０４、９６０５、９６０６、９６０７、９６０８、９６０９、

９６１０、９６１１、９６１２、９６１３、９６１４、９６１５、９６１６、９６１７、９６１８。该法令自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

生效。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７日，阿根廷官方公报公布了阿联邦收入管理局（ＡＦＩＰ）２８９９号决议，

新增对原产于中国等第二、三、四组国家和地区的容量不大于８５０ＭＢ的一次性刻录ＣＤ

光盘实施离岸标准价格，维持对容量大于８５０ＭＢ的一次性刻录ＤＶＤ光盘的原离岸标

准价格和适用范围不变，２６９９号决议同时废止。上述决议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１日生效。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２日，阿根廷官方公报上公布阿联邦收入管理局（ＡＦＩＰ）２９１４号决议，

调整１４项８位税号下约１２０个鞋类产品的海关标准价格适用范围，维持原标准价格不

变。根据原２７８２号决议规定，海关标准价格的适用范围为原产于第一、四组国家和地区

的上述鞋类产品；根据新决议的规定，海关标准价格适用范围则调整为原产于第一、八

及十八组国家和地区或第一、四和十八组国家和地区的上述鞋类产品。２９１４号决议于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４日生效，原２７８２号决议同时废止。

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０日，阿根廷官方公报上公布了阿联邦收入管理局（ＡＦＩＰ）２９２４号决

议，修改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第四组国家和地区电吹风产品的离岸标准价格，南共市

税号８５１６３１００项下直流电吹风机（功率不大于１２００瓦特）为３．７美元／件、直流电吹风

机（功率大于１２００瓦特）为５．８美元／件、非直流电吹风机（功率不大于１２００瓦特）为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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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件、非直流电吹风机（功率大于１２００瓦特）为８．２美元／件。上述决议于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４日生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８日，阿根廷官方公报上公布了阿联邦收入管理局（ＡＦＩＰ）２９３０、２９３１

及２９３２号决议，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一、四组国家和地区的塑料纽扣，第四组国家

和地区的未消毒棉棒和橡胶轮胎等产品的离岸标准价格分别进行修改，同时新增对来

自第四组国家和地区的卫生棉棒实施海关标准价格。上述产品的南共市税号分别为

９６０６２１００、５６０１２１９０、４０１１６１００和５６０１１０００。相关决议将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２日生效。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阿根廷官方公报上公布了阿联邦收入管理局（ＡＦＩＰ）２９７０号决

议，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第四组国家和地区的人造纤维织物实施３．７８—１６．７７美元／

公斤不等的离岸标准价格。相关产品的南共市税号为５５１６２１００、５５１６２２００、５５１６２３００

和５５１６２４００。上述决议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生效。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阿根廷要求饼干、面团等小麦粉制品必须加铁、叶酸、硫胺、核黄素和烟酸进行强

化，而只在个案的基础上对部分产品给予豁免，且程序复杂，对相关产品进入阿根廷市

场造成了阻碍。

（五）贸易救济措施

阿根廷是拉美地区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案件最多的国家，其措施不仅直接影响中

国对阿的正常出口，而且也在拉美国家中产生消极示范效应。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阿根廷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有四分之一是针对中国产

品。截至２０１０年，阿根廷共对中国产品发起了８４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

７９起，保障措施５起，涉及轻工、纺织、机械和汽车、金属制品、化工、冶金、电子、建材和

医药等１０个行业。

２０１０年，阿根廷针对中国产品发起了２起反倾销调查，涉及男士西服套装或西服式

上衣、手锯用高速钢锯条。阿根廷对华反倾销调查具有涉案数量多、影响面广和随意性

大的特点。经过最近一年多来中方多次严正交涉，特别是在阿根廷豆油对华出口受阻

之后，阿根廷政府自２０１０年４月份以来暂停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新的反倾销措施，同时

对之前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也均做出延长调查期限的处理。

１．反倾销调查

表１：２０１０年阿根廷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南方共同市场税号） 案件进展

１ ２月１６日
男士西服套装或西服

式上衣

６２０３１１００、６２０３１２００、６２０３１９００、６２０３２２００、６２０３２３００、

６２０３２９１０、６２０３２９９０、６２０３３１００、６２０３３２００、６２０３３３００
和６２０３３９００

调查中

２ ３月９日 手锯用高速钢锯条 ８２０２９１００及８２０２９９９０ 调查中

　　２０１０年，阿根廷对其在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发起的大量反倾销案件做出裁决，具体情

况为：

１１阿　根　廷



（１）对中国产电梯用卷扬机（南共市税号８４２５３１１０）作出反倾销初裁，决定对涉案

产品采取每件６８５６美元的ＦＯＢ最低离岸价格的临时反倾销措施。该措施于２０１０年３

月３日生效，有效期为４个月。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日，阿方决定延长对原产于中国的电梯

用卷扬机的反倾销调查期限。

（２）对原产于中国的鞋类产品作出反倾销终裁，从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２日起对从中国进

口的所有鞋类产品设定最低参考价格，每双鞋的离岸价最低为１３．３８美元。如果从中国

进口的鞋类产品海关申报价低于这一标准，将按照参考价格征收关税，有效期为５年，原

产于中国的矫形鞋、滑冰鞋和滑雪鞋不在措施范围内。

（３）对原产于中国的厨房用手动点火器（南共市税号９６１３８０００）作出反倾销初裁，

裁定对涉案产品采取ＦＯＢ离岸价格每件３．６５美元的最低限价措施。该措施自决议发

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４个月。

（４）对原产于中国大陆的聚酯纤维和涤纶低弹丝（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５４０２３３００

和５５０３２０９０）作出反倾销终裁，裁定对中国大陆产涤纶低弹丝征收１４．２％的反倾销税，

同时裁决对中国大陆产聚酯纤维不征税。该反倾销措施自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８日起生效，有

效期为５年。

（５）对原产于中国和巴西的塑料把不锈钢刀片和刀（塑料把）（南共市税号

８２１１９２１０）作出反倾销初裁，裁定对涉案产品不征收反倾销税，但反倾销调查继续。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６日，阿根廷工业及旅游部对原产于中国和巴西的不锈钢刀片和刀（塑料

把）进行反倾销调查。

（６）对原产于中国的平纹和斜纹长丝机织物（又称为聚酯长纤梭织布）（南共市税号

５４０７６１００和５４０７６９００）作出反倾销终裁，裁定涉案产品的最低离岸价为１７．６美元／千

克。如果进口商向海关报价低于这一标准，将按照上述参考价征收关税。有效期为

５年。

（７）对原产于中国的多功能食品加工机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征收２０２．７９％反倾

销税，有效期为５年。

（８）对原产于中国的皮下注射器（南共市税号９０１８３１１１和９０１８３１１９）作出反倾销初

裁，裁定对涉案产品不征收反倾销税，但反倾销调查继续。本案中，阿方初步选定意大

利作为替代国。

（９）将对原产于中国的锻钢管道配件征收２９５％的反倾销税，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

起征收，有效期为５年。

（１０）对原产于中国、启动力在２．２５千瓦～３７．５千瓦之间的电梯／升降机发动机征

收１４９％的反倾销税，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日起征收，有效期为５年。

２．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１）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中阿两国政府在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７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根廷共和国关于

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阿根廷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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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不会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采取任何歧视性措施。但是阿根廷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

仍没有将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对待，在调查中坚持采取第三国的替代价格对中国产

品进行估价，使中方在反倾销应诉时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阿根廷对于替代国的选择较随意，选择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选择美国、英国、德国

等发达国家。美、英、德等国的劳动力成本很高，生产资料等成本也明显高于中国，以这

些国家作为替代国确定中国产品正常价值严重偏离实际情况，以此判断中国出口产品

对阿根廷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是不准确也是不负责任的。阿根廷政府应根据中阿签署的

备忘录，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取消歧视性政策。

（２）关于提交应诉资料的时间限制问题

阿根廷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要求涉案企业在４５日内向阿根廷贸易政策和管理副

国务秘书处下属的不公平竞争处提交应诉材料，３０日内提交答卷。有关资料和答卷应

由公共翻译译为西班牙文，并由阿根廷驻华使领馆和阿根廷外交部双认证。这极大地

增加了中国企业应诉的难度，不利于中国涉案企业的应诉。

（六）政府采购

阿根廷第２５５５１号法令为本国企业提供了优惠措施，优惠幅度在５—７％。在中央

政府采购方面，在同等或者相似供应条件下，给予国产货物优惠，如果国产货物的投标

价等于或低于非国产投标货物，当该标价是由中小企业所投时，可以加价７％，当该标价

是由其他国内企业所投时，则加价５％。

国产货物的认定标准为，当货物是在国内生产且进口原材料成本不超过总生产价

值的４０％时即可认定为本国产品。如果政府采购的是用于生产货物或提供服务的原材

料、零部件或资本品时，只要投标价等于或低于外国投标价，即可给予本国优惠。如果

参与投标的外国货物获得了付款或融资计划的支持，用本国货物投标的投标者可以请

求投资和外贸银行提供资金支持，以使本国和外国投标者处于同等的条件下。在省一

级政府也有类似优惠措施，这对外国公司参与政府采购形成了障碍。

（七）知识产权

阿根廷对专利没有进行充分保护，在核查专利申请方面有拖延，尤其是医药品（目

前须耗费５—６年），不为已知化合物的第二医疗用途提供专利保护。

在阿根廷要获得医药经营许可，须向阿根廷国家药品、食品和医疗技术管理局提交

创新产品和相关材料，但阿根廷主管机构对处于专利保护下的产品及其试验数据没有

进行有效和充分的保护。

四、投资壁垒

２０１０年，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２０１０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ａｂ

ｌ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０》）中，阿根廷在参评的１２５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９５位，说明阿

根廷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有很多问题和不足。其中，市场准入方面做得较差，排名

９８位，对外国开放排名第１０３位；商业环境排名第１０９位，其中规制环境排名第１２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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